
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11 年江苏省高等教育 

教改立项研究课题评选结果的通知 

苏教高〔2011〕29 号 

各高等学校: 

  根据《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11 年江苏省高等教育教改研究课题立项建设工

作的通知》（苏教高〔2011〕14 号）精神，依据“坚持标准，择优遴选，统筹兼

顾，科学布局”原则，在各高校认真组织、择优推荐的基础上，经专家评议、结

果公示和省教育厅审定，评选出 2011 年省高等教育教改立项研究课题 503 项，

其中，省财政资助课题 451 项（重中之重课题 16 项，重点课题 85 项，一般课题

350 项），省教育厅与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合作立项并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

社资助的外语教学研究类课题 52 项（重中之重课题 1 项，重点课题 11 项，一般

课题 40 项），现予公布（详见附件），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高等教育教改课题立项建设是按照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要求，加大教育

教学改革力度，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举措。各高校要高度重视，积极支持，

加强省级教改课题管理指导，建设所需经费要纳入学校预算，保证课题研究所需

的条件，按照要求及时组织课题鉴定结题，以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指导推进教学改

革。 

  二、认真开展课题研究，确保建设取得成效 

  请各高校按照苏教高〔2011〕14 号文件要求，认真开展课题研究工作，尤

其要注重省重中之重课题和重点课题的研究，确保所有立项课题建设取得成效。 

  1.重中之重课题涉及全省高等教育质量内涵建设和教育教学改革，具有全局

性、综合性、实践性和指导性。为此，必须有两所及以上高校（或企业）共同完

成，使课题研究过程成为研究教学改革新挑战、研究教育创新新举措、取得教育

发展新成效的过程，保证研究成果实践指导意义与推广应用价值，并可有效指导

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 

  2.重点课题要着力研究新时期高等教育教学改革与人才培养中的重点和难

点问题，研究成果应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前瞻性, 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推广应

用价值，对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和高素质创新人才培养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3.一般课题研究应充分体现新时期高等教育发展的先进理念，有改革创新意

识和自身特色, 研究成果有较强的实践意义和推广应用价值，对同类高校教育教

学改革具有示范作用。 

  三、立项课题经费资助与建设管理 



  1．经费资助。本次课题经费采取省教育厅与学校共同资助方式。省教育厅

对重中之重课题、重点课题、一般课题按照相应的经费标准进行资助（外语教学

研究类各类课题资助标准相同），各高校要结合自身财力安排一定的配套经费，

确保省立项课题按时保质结题，并加强对项目经费的管理，专款专用，提高效益。 

  2．立项建设。立项课题研究时间一般为 2 年，于 2013 年底前完成鉴定结题

工作。重中之重课题和重点课题特殊情况经省教育厅同意可适当延长，原则上不

超过 3 年。按期不能完成课题研究的，项目主持人不得参加下一轮省教改研究课

题申请。本次学校推荐未能列入省教育厅立项的课题，可作为校级立项课题，并

在研究经费上予以支持。 

  3．项目管理。立项课题由省教育厅和学校共同管理。其中，重中之重课题

和重点课题由教育厅负责项目指导、检查和鉴定工作，学校负责课题研究工作的

日常管理；一般项目委托学校管理，由学校负责定期检查与结题工作。  

  四、其他事项 

请各高校根据本通知要求，认真研究论证，在修改完善《课题申请表》的基

础上，制定“课题研究实施方案”，并将重中之重课题的“研究实施方案”于 10 月

15 日前报省教育厅审核备案。联系人：俞向东，联系电话、传真：025-83335155，

电子邮件：yuxd@ec.js.edu.cn。联系地址：南京市北京西路 15 号，江苏省教育

厅高等教育处；邮政编码：210024。 

附件：2011 年江苏省高等教育教改立项研究课题评选结果.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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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1 年江苏省高等教育教改研究立项课题评选结果 

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指南

编号 
单位 主持人 课题类型 

2011JSJG119 

开放性、探索性、创新

性材料专业实验教学

模式的构建与实践 

5-4 东南大学 
张亚梅/张云

升 
一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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